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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企业函〔2021〕337号 

按照《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工

信部企业〔2017〕156号）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

推荐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通知》（工信

厅企业函〔2021〕90号），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

协会推荐、专家评审和公示，确定了 2021年度 292个国家中小

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名单见附件），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要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

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，主动为中小企业开展公益性服务，

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，及时反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

的困难问题及政策建议，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、助力

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等方面发挥好支撑作用。 

二、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做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

台培育和管理工作，对辖区内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

服务质量、服务收费情况、服务满意度等进行定期检查，并做好

年度工作总结和检查情况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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